
1 1 

证券代码：000652     证券简称：泰达股份     公告编号：2011-74 

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于 2011 年 10 月 21 日以传

真和电子邮件方式通知各位董事，本次会议于 2011 年 11 月 3 日在天津泰达环保

有限公司会议室召开。出席会议并行使表决权的董事有张军先生、马军先生、吴

树桐先生、马恩彤女士、李萌先生、谢剑琳女士、缐恒琦先生和肖红叶先生共八

人。本公司应表决董事八人，实际行使表决权八人，公司全体监事和高级管理人

员列席了本次会议，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由董

事长张军先生主持，审议并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关于出售全资子公司天津泰达园林建设有限公司 100%股权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4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该事项为关联交易，关联董事张军先生、马军先生、马恩彤女士和李萌先生

回避表决，实际行使表决权 4人。 

根据公司发展战略的需要，为集中精力做大区域开发和金融股权投资产业，

公司拟以 31,518.05 万元的价格，将全资子公司天津泰达园林建设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泰达园林”）100%的股权出售给实际控制人天津泰达投资控股有限公

司，本次交易若能完成，公司将不再持有泰达园林股权。 

董事会认为：此次出售是公司基于总体发展方向考虑的慎重决策，是公司集

中有限资源、做大做强主业的重大举措之一，公司将集中发展资源，加大对其他

支柱产业的投资和培育力度，本次交易若能完成，将有利于盘活公司资产，公司

将把回收的现金投入到增资渤海证券、获取新的区域开发项目等公司看好的项目

中去。 

因泰达控股系我公司实际控制人，本次交易为重大关联交易，根据《上市规

则》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上述投资行为须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

告中的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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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实施。 

交易详情请见公司另行发布的专项公告。 

二、《关于增资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并认购其他股东所放弃增资份额的议

案》 

表决结果：同意 4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该事项为关联交易，关联董事张军先生、马军先生、马恩彤女士和李萌先生

回避表决，实际行使表决权 4人。 

根据经营发展的需要，渤海证券拟以 1.5 元/股的价格向现有股东增发股份

10 亿股，增资扩股完成后总股本将增为 42.27 亿股。公司拟按照目前的持股比例

以现金方式直接认购相应份额的增发股份 270,373,657 股，增资金额为

405,560,485.5 元，并认购渤海证券其他股东方放弃认购的增资份额。根据渤海证

券征询股东方认购意向的结果测算，公司拟在 4.5 亿元的额度内对渤海证券进行

增资。渤海证券此次增资若能完成，预计公司所持其股权比例将不高于 27.74%、

不低于 27.04%。 

董事会认为：本次增资为支持渤海证券扩充资本实力以提升市场竞争力，同

时考虑到广大投资者的意愿，公司将妥善做好现有资金的筹划安排，并通过出售

部分资产获取的资金参与本次增资扩股工作，支持渤海证券的经营发展。 

因渤海证券第一大股东天津市泰达国际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与我公司属同

一实际控制人控制，本次交易为重大关联交易，根据《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

的相关规定，上述投资行为须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 

交易详情请见公司另行发布的专项公告。 

三、《关于选举陈敏女士为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8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根据《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公司需补选一名独立董事。经公司董事会推

荐，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公司拟提名陈敏女士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

董事候选人。陈敏女士简历附后： 

陈敏  女，57岁，群众 

1．教育背景  博士，教授 

2．工作简历  历任人民银行天津分行河北区办事处信贷员，天津财经学院会计系硕士

生导师、博士生导师，北京国家会计学院二级教授，天津水泥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天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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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财会计师事务所项目经理，天津吉威会计师事务所顾问，现任财政部财科所财务会计方向

博士生导师。 

3．兼职情况  兼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评审专家，首都经贸大学、中国石油大学、

河北工业大学特聘教授，航天长征化学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4．陈敏女士现就职于财政部财科所，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截止披露日，其本人

未持有本公司股票。 

5．陈敏女士近三年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公司独立董事就独立董事候选人陈敏女士任职资格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1. 公司董事会提名陈敏女士为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提名程序合

法、有效； 

2. 经审查，本次被提名的独立董事候选人陈敏女士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

定为市场禁入者，以及禁入尚未解除的现象； 

3. 同意本次董事会确定陈敏女士为独立董事候选人，并以提案方式提请公

司股东大会审议。 

四、决定召开 2011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表决结果：同意 8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召开时间、地点等请详见公司后续发布的《关于召开2011年第三次临时股东

大会的通知》。 

特此公告 

 

 

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1 年 11 月 4 日 


